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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容概要

　　随着《刑法》、《刑事诉讼法》等刑事法律不断修订完善以及相关立法解释、司法解释的相继出
台，我国刑事法律体系基本形成。
为了帮助读者从整体上把握我国的刑事法律制度，学习和应用刑事法律，我们精心编辑出版《中华人
民共和国刑事法典》。
　　编写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法典》的原则是：1.权威。
选取的文本均为国家公布的正式文本。
2.实用。
按照刑事法律体系的内在逻辑排序，并且归纳了便于读者学习和理解法条的条文主旨。
3.简明。
收录最重要、最实用的法律文件，减少篇幅，方便携带和查找，也使得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法典》
物美价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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章节摘录

　　第四节 数罪并罚　　第六十九条【数罪并罚的一般原则】判决宣告以前一人犯数罪的，除判处死
刑和无期徒刑的以外，应当在总和刑期以下、数刑中最高刑期以上，酌情决定执行的刑期，但是管制
最高不能超过三年，拘役最高不能超过一年，有期徒刑最高不能超过二十年。
　　如果数罪中有判处附加刑的，附加刑仍须执行。
　　第七十条【判决宣告后发现漏罪的并罚】判决宣告以后，刑罚执行完毕以前，发现被判刑的犯罪
分子在判决宣告以前还有其他罪没有判决的，应当对新发现的罪作出判决，把前后两个判决所判处的
刑罚，依照本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，决定执行的刑罚。
已经执行的刑期，应当计算在新判决决定的刑期以内。
　　第七十一条【判决宣告后又犯新罪的并罚】判决宣告以后，刑罚执行完毕以前，被判刑的犯罪分
子又犯罪的，应当对新犯的罪作出判决，把前罪没有执行的刑罚和后罪所判处的刑罚，依照本法第六
十九条的规定，决定执行的刑罚。
　　第五节缓刑　　第七十二条【适用条件】对于被判处拘役、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，根据
犯罪分子的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，适用缓刑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的，可以宣告缓刑。
　　被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，如果被判处附加刑，附加刑仍须执行。
　　第七十三条【考验期限】拘役的缓刑考验期限为原判刑期以上一年以下，但是不能少于二个月。
　　有期徒刑的缓刑考验期限为原判刑期以上五年以下，但是不能少于一年。
　　缓刑考验期限，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。
　　第七十四条【累犯不适用缓刑】对于累犯，不适用缓刑。
　　第七十五条【缓刑犯应遵守的规定】被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，应当遵守下列规定：　　（一）遵
守法律、行政法规，服从监督；　　（二）按照考察机关的规定报告自己的活动情况。
　　⋯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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